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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试论孔子的正名知识论
唐代兴

【摘　　要】孔子哲学由其精神历史学和精神形态学构成，后者呈一开放性知识谱系。
构成这一知识谱系 的 思 想 基 石，是 自 然 主 义 人 性 论；其 内 具 普 世 性 诉 求 的 历 史 哲 学 精 髓，
是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其伦理理论是仁学，政治哲学是礼论，教育理论是 “学而”；其

君子 “成己成人”的道德学是中庸，人生哲学是乐论。将如上各知识形态贯通使之自成开

放性张力的知识体系，却是正名论。孔子的正名学说，是他面对道术分裂、礼法混乱的当

世，探求返本开新的拯救之道，运用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对伦理、政治、教育予以循名征

实的考信和循实彰名的审问所建构起来的认知论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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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对孔子 “正名”思想 的 诠 释 和 研 究 不 绝 如 缕，或 因 各 种 原 因，其 研 究 多 囿 于 孤 立、
静止的思维方式，少有立足孔子思想学说整体，从返本开新的人伦主义知识论建构角度切入来探讨

孔子 “正名”学说的认知论和方法论意义。基于此，本文愿为之尝试，以求教方家。

一、孔子 “正名”论的三种解释方式

整体观之，前贤解读孔子 “正名”论的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是 “必也正名乎”；① 二是 “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② 据此二者，探究出解读孔子 “正名”论的五种方式，即 “名字”解、“形名”
解、“名实”解、“名分”解和 “历史”解。今人苟东锋将其约化为 “名字”解和 “名分”解两种方

式。③ 要言之，前者乃经学方式，以郑玄说为代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礼

记》曰：‘百名已上，则书于策。’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④ 释 “名”为 “名言”，由

此将孔子 “正名”论定义为对 语 言 文 字 的 校 正、训 诂、释 义。后 者 乃 理 学 方 式，以 朱 熹 说 为 代 表：
“是时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名实紊矣，故孔子以正名为先。”⑤释 “名”为 “名分”，将孔子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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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论定义为具体语境中匡正 （卫国）父子名分。

十九世纪始，西学东渐，自然形成以西学解释孔子 “正名”论的方式。胡适开其先风，他认为孔子

的 “名被看成是极端重要的，而且认为名正对社会和政治改革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因为它们是意象的最

好的符号，因为迄今能追溯、能恢复的意象只存在它们之中。因此正名意味着使名的意义按照他们所体

现的原有意象而意指它们应该意指的东西。当名的意义和它们的原来的意象一致时，名才是 ‘正’的；

名正，则 ‘言顺’；否则 ‘事不成’”。① 冯友兰则以为：“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

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如 ‘君’之名之定义之所指，即君之所以为君

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君字乃指事实上之君，下君字乃指君之名，君之定义。臣父子均如

此例。”② 胡、冯二人的西式唱合开启了各种对孔子 “正名”论的现代理解，概括其要者有四：

一是对孔子 “正名”论予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解。其以萧公权、劳思光、杜钢建等为代表。萧

公权在 《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以 “权利”“义务”释 “正名”：“孔子政治思想之出发点为从周，其实

行之具体主张则为 ‘正名’。以今语释之，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调整君臣上下之权利与

义务之谓。盖孔子生当周衰之后，封 建 政 治 与 宗 法 社 会 均 已 崩 坏，目 睹 天 下 秩 序 紊 乱，推 究 其 因，

不得不归咎于周礼之废弃。故一生 言 行 每 致 意 于 尊 周 室，敬 主 君，折 贵 族 之 奢 僭，抑 臣 下 之 篡 窃。

责人不贷，律己亦严……故子路 问 为 政 之 先，孔 子 答 以 ‘必 也 正 名’，而 齐 景 公 问 政，又 告 以 ‘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推孔子之意，殆以为君臣父子苟能顾名思义，各依其在社会中之名位而尽

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则秩序井然，而后百废可举，万民相安。”③ 萧公权以权利、义务

释 “正名”的观念，深 得 劳 思 光 认 同： “按 此 即 儒 家 最 早 之 名 分 理 论。孔 子 未 言 ‘分’字，但 言

‘名’时即明白透显此意。为政以 ‘正名’为本，即是说以划定权分为本。盖一切秩序制度，基本上

皆以决定权利义务为目的。在一社群中，权分之分划既明，即可建立一生活秩序。如专就政治秩序

说，一切政治制度之主要作用亦只是权分之划定”，④ 劳思光的 “权分”说不过是萧公权的 “权利义

务”论的抽象表述，这种将 “正名”定义为权利义务的 “权分”说法很快从政治思想史领域扩散到

社会学领域，“正名是定分的前提。名分确立后，权利也就确定了，从而义务也随之确定。因此，权

利义务的确定必须从正名开始”。⑤

二是对孔子 “正名”论予以马克思主义解读。其首倡者陈伯达从概念入手定义 “名”，然后予以

观念论阐发：“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 （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决定。名实的关系

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⑥ 陈伯

达对传统的 “名”“实”说法予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改 造，赋 予 孔 子 之 名 以 “观 念”和 孔 子 之 实 以

“事物”，然后断定孔子主张的 “循名责实”不过是唯心主义的观念论。陈伯达之论得到毛泽东的厘

定而成为对孔子 “正名”论的权威解释：“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

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 ‘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

思差不多。”⑦ 然而，社会发展总是要带动视野的变化和观念的变革。马振铎首先区分了两种 “名”，

指出 “‘名位’、‘名分’之名与其实的关系和事物之名与其实的关系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名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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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后者是概念与概念所指谓的对象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名要符

实。而 ‘名位’、‘名份’之名与实的关系与此不同，它们是一个人应当
獉獉

拥有权力、应当
獉獉

享受的待遇、

应当
獉獉

尽的义务与实际
獉獉

拥有的权力、实际
獉獉

享受的待遇、实际
獉獉

尽的义务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实要符

合名，而不是名符合实”。① 其后 林 铭 钧、曾 祥 云 等 人 进 一 步 区 分 孔 子 之 “名”的 特 殊 性 （名 位 之

“名”）与一般性 （万物之 “名”）犹如 “事实判断”与 “价值判断”的根本不同一样。② 曾海军认为

孔子 “正名”论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思想，它是按照人格的等级取向所形成的尊卑、贵贱之序，并可

引导人类趋向高贵。③

三是逻辑学的解释方式。这一解释方式将孔子的 “名正言顺”理解为逻辑学的一般问题，并将

“名”与 “言”定义为概念与判断的关系：“从逻辑上说，言由名致，判断由概念组成，言的正确性

必须依于名的正确性；如果名过其实，或名分不正，那么，由这样的名构成的言，也就会流为巧言

或奸言了。从逻辑上说，概念上的意义混淆不清，当然会使判断模棱两可，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的

实际。所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④ 当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审视 “名正言顺”的逻辑，“孔

子的明确概念是以周礼所规定的伦理道德观念作标准的，而且认为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是

绝对不变的。这在社会历史观上，是一种保守主义；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而在逻辑上，则是一

种形而上学的概念论”。⑤ 从根本上讲，“孔子的名实一致思想的背后，有一个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哲

学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前提。孔子认为旧有的名实关系是不能改变的，他不赞成人们去多少改

变旧有的实际，不赞成用原来的名称来表达已经改变的实际，而是主张用纠正已经发展了的实际的

办法，去迁就旧有的名称，用旧有的名实关系的标准去匡正变化了的实际。”⑥

四是新儒家的解释方式。牟宗三辨析孔子的正名观与名家思想的区别，认为名家所开辟的 “名

理域”，追求 “理智之俊逸”；孔子 “正名”所诉求者乃 “道德之尊严”：“孔子言正名，主要目的是

在重典礼乐，重整周文之秩序。其所意指之名实主要是就政教人伦说，不是纯名理的名实。”⑦ 牟宗

三此论构成新儒家的基本立场。唐君毅诠释 “必也正名”章，指出：“孔子告卫君，谓为政当以正名

为始，并谓君君、臣 臣、父 父、子 子 为 正 名。此 乃 谓 人 在 伦 理 关 系 中 有 父 之 名 者，即 当 有 父 之 德，

有子或君或臣之名者，亦各当有其相应之德，然后父子君臣之名得正。则此所谓正名，实即教人由

顾念其在伦理关系中有何名，即当求有其德，以合于其名。”⑧ 唐君毅此论被徐复观讲得更明白：“名

与实相符，这是名得其正；名与实不相符，即是名不得其正。孔子在这里所提出的正名观念，当然

是在政治伦理上立论。于是作为名的正不正的标准之实，不是政治伦理上所居之位，而是对所居之

位的价值要求。亦即是对所居之位，要求应尽到的责任。”⑨

综上，今人关于孔子 “正名”论的四种西学式解释，并没有摆脱传统 “名字”解和 “名分”解

思路，更可看成是对这两种传统解释方式的综合运用，或更为个性的义理发挥。并且，今人对孔子

“正名”论的各种解读，仍然没有摆脱将孔子 “正名”论作为孤立的观念现象这种认知模式，难以将

其纳入孔子思想学说体系之中予以知识论审查。

６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振铎：《论孔子的正名思想》，《河北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３９页。

参见林铭钧、曾祥云：《名辩学新探》，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９页。

参见曾海军：《“正名”：一种高贵的意蕴》，《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１０８～１１３页。

温公颐：《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７５页。

蔡伯铭：《孔子正名论的逻辑思想》，《黄石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２年第２期，第１２３页。

孙中原：《论孔子的逻辑思想》，《孔子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第４７页。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３页。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二）》（修订版），《唐君毅全集》第２０卷，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页。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９１页。



二、“正名”论在孔子思想学说中的位置

郝大维在 《先贤与民主》中指出，今人对孔子的理解呈现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在于没有认识

到儒家的 ‘权威’思想包含着不可或缺的道德与美学内容。儒教从一开始形成就关注个人的自我教

化，而且特别显著地关注君臣的教化。儒学的意识要求统治者以模范德行感召天下。只有在统治者

自己是文化的产物而非文化的制造者的情况下，这一点才是可能的。第二个错误是没有认识到儒家

‘正名’学说的积极意义，儒学 ‘正名’的学说旨在防止个人权威的滥用。一个行为不像父亲的人就

不应被称为 ‘父亲’，一个统治者行为不符合要求也就称不上是统治 者。”① 按 郝 大 维 的 说 法，孔 子

“正名”论的实质是理性节制与约 束。对 人 的 理 性 节 制 和 约 束 的 审 视，属 主 体 论 范 畴。孔 子 以 “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应答齐景公问，可归于主体论。孔子 “必也正名乎”之论，是主体论所不

能包含的。以此审视，古往今来 对 孔 子 “正 名”论 予 以 各 种 各 样 的 “名 字”解 释 或 “名 分”解 释，

都显得捉襟见肘。要突破这种解释的困境，需要将孔子 “正名”论纳入其思想学说体系中来订正它

原本的位置。

有关孔子思想学说，少有人认为它有体系性。形成这种看法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在后人的感

觉中，记载孔子思想学说的 《论语》，不 过 是 “孔 子 应 答 弟 子、时 人 及 弟 子 相 与 言 而 接 闻 于 夫 子 之

语”，② 并无体系；二是孔子晚年自道 “述 而 不 作，信 而 好 古”，③ 后 人 将 其 或 解 读 为 “只 传 述 旧 章，

不创始制作。对 于 古 人，信 而 好 之”，④ 或 解 读 为 “阐 述 而 不 创 作，相 信 并 喜 爱 古 代”，⑤ 或 解 读 为

“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⑥ 总而言之，孔子被认定是一个既不创作又好古守旧

的人，怎么可能有成体系的思想学说呢？但雅斯贝尔斯却在 《大哲学家》中将孔子与苏格拉底、佛

陀、耶稣并称为人类 “四大思想范式的创造者”。⑦ 这就暗示孔子的思想 学 说 是 成 系 统、有 体 系 的。

因为，没有对人类存在处境及存在的根本问题予以刻骨铭心的系统拷问，根本不可能创造出超越时

空并引领人类 生 生 不 息 存 在 的 “思 想 范 式”来。在 雅 斯 贝 尔 斯 看 来，为 人 类 创 造 出 的 那 些 本 原 性

“思想范式”，并不一定有成体系的形态学呈现。⑧ 这种情况既凸显出思与言的非对应性，也暴露出表

达思之语言和呈现思之符号的非对应性。这两种非对应性或许暗示了以 “名字”方式或 “名分”方

式解释孔子 “正名”思想的根本局限和由此产生困境的根源所在，也暗示了对孔子 “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的自道，不能做感觉主义或形式主义的理解。孔子严谨地考信历史创造体系性的思想，不

是以 “写作”的方式呈现或传承，而是以传述的方式传播。

客观地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应该是孔子晚年对其思想人生的总结。“述而不作”，是孔

子总结自己一生做了什么：孔子认为，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和所努力的全部，可概括为一件事，那就

是以 “不作”方式传述文道以拯救当世；“信而好古”，是孔子概括自己一生如何做的：孔子自谓严

肃地考察历史、辨别历史 （事件、人物、制 度、典 籍、文 献）的 真 假，挖 掘 历 史 的 真 相、真 知，形

成历史真理，然后以返本开新方式传述文道，这就是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⑨ 笔者

７２

唐代兴：试论孔子的正名知识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美］郝大维、［美］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９页。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中国致公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页。

钱穆：《论语新解》，第１５１页。

钱穆：《论语新解》，第１５２页。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０４页。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６页。
［德］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３页。

参见 ［德］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第１３页。

钱穆：《论语新解》，第６２页。



认为，其正确翻译为 “周代以禹夏和殷商两代为镜，并借鉴两代治理经验和吸纳两代礼法精华发展

成昌盛的文明，我主张遵从返本开新的周道”。

进一步审视，孔子之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蕴含更深刻的思想意义。首先，它蕴含 “历史是

发展的”文明史观。第一，文明是变化的，更是发展的。第二，文明的发展只能以返本开新方式展

开。第三，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开辟文明新史，必须严肃地考信历史，并在此基础上诚实地尊崇和敬

畏古代文明，因为只有 “对古代的自我尊崇”，才可真正 “阻止了傲慢自大，可以从渺小的自我之中

提出很高的要求”。孔子确信 “古代传统使得 那 些 依 然 生 活 在 本 源 之 中 的 所 有 的 人，获 得 更 多 的 机

会、信仰以及信众。那种源自纯粹理性的空无的独自思考，乃是徒劳无益的”。① 其次，孔子以如此

自道方式传述了三个核心思想：第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思想实质是返本开新；第二，“述

而不作，信而好 古”的 社 会 路 径 是 “以 仁 入 礼”；第 三， “述 而 不 作，信 而 好 古”的 实 践 方 法 论 是

“损益”。②

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概念是 “仁”和 “礼”，对于孔子思想学说而言，到底以何者为主导，却涉

及孔子是作为当世之保守主义者 “克己以恢复周礼”，还是作为当世之革新主义者 “克己以恢复返本

开新的周道”的问题。这个 问 题 虽 然 引 来 后 世 的 持 久 争 议，但 孔 子 本 人 的 主 张 却 非 常 明 确：第 一，

孔子宣扬的 “从周”之 “周”，不是周礼，而是 “监于二代”使之 “郁郁乎文哉”的周道，即返本开

新的周道。第二，遵从返本开新的周道，必须以 “损益”为认知论和方法论，这就是 “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③ 第三，以 “损

益”方式遵从返本开新的周道的具体路径是 “克己复礼为仁”④：这里 的 “复”字，既 有 恢 复、再、

又之意，又有翻转、再造之意。孔子 “克己复礼为仁”的认知逻辑是：遵从返本开新的周道，必须

克己；克己的根本努力，是有选择地再造周礼；有选择地再造周礼，必须以仁为准则。要言之，所

谓 “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克制利欲，以当世之仁去再造传统之礼。萧公权在 《中国政治思想史》中

考证， “今 存 比 较 可 信 之 古 籍 记 载 周 政 者，鲜 为 仁 义 之 言，如 《诗》雅、颂 称 周 先 王 之 德，绝 无

‘仁’字，《尚书》‘今文’诸篇亦不言仁”。⑤ “仁”的思想只出现于崇尚宽简仁政的殷商社会，“孔子

既为殷遗之后，且又好古敏求，于殷政宽厚之传说，亦必深晓。周政尚文，制度虽备，而究不能久

远维持，至春秋而有瓦解之势，孔子或深谙徒法不能自行之理，又有取于周制之完密而思有以补救

之。故于殷政宽简之中，发明一仁爱之原则，乃以合之周礼，而成一体用兼具之系统，于是从周之

主张始得一深远之意义，而 孔 子 全 部 政 治 思 想 之 最 后 归 宿 与 目 的，亦 于 是 成 立。此 最 后 目 的 之 仁，

即由孔子述其所自得于殷道者而创设，故仁言始盛于孔门”。⑥ 萧氏所论合于史实。客体化的周礼要

能重新焕发 “秩序社会”和 “调理人的内心生活”⑦ 的功能，需要主体化的仁的激活，以发挥 “体用

兼具”的功能。由此不难发现孔子对 “仁”“礼”的定位非常明确：首先，礼是周文的表征，它具体

为社会制度及行为规范；仁是对人的期待，它既是主体生成的核心内容及价值坐标，也构成社会政

治—伦理规范的灵 魂。其 次，落 实 到 生 活 主 体 的 建 构，礼 表 征 为 文，仁 表 征 为 质。礼 与 仁 的 关 系，

是文与质的关系：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⑧ 再次，有 文，大 而 言 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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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并不一定有仁；但有仁，其言行必然有礼。所以，仁是礼的本体，礼是仁的运用。并且，仁与

礼之体用关系，原本是一种生成关系，孔子发现并弘扬这一生成关系的基本努力，就是以主体之仁

去再造性生成传统之礼，简称为 “以仁入礼”。以仁 入 礼，是 孔 子 对 返 本 开 新 的 历 史 发 展 观 的 行 动

落实和对损益方法论的运用：返本，是回到殷之宽简仁政；开新，是运用仁来再造周礼，使之达到

“文质彬彬”。

孔子选择 “以仁入礼”的方式来探究返本开新的周道以拯救礼乐崩坏的当世，是基于对历史与

现实的审查。“监于二代”的盛大周文明已出现只有形式而无精神实质的 “名实分离”状况，从形式

上讲，这是 “礼乐征伐自诸侯 出”继 而 “自 大 夫 出”，最 后 演 变 为 “政 在 大 夫”和 “陪 臣 执 国 命”，

但实质上却是整个社会利欲无节制，根源却是天赋人性被利欲所绑架。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孔子

重新拷问人性，总结 “性相近”并发现 “习相远”①：天赋相近的人性并不具有向善的必然性，因为

它总是会在利欲鼓动下 “习相远”，能够使 “习相远”的人性更 “相近”的正确方式，就是 “学而”

修仁以重建礼，从个体主体言，就是学而成己以涵养德性 （仁）并践履德行 （礼）。所以，孔子的思

想学说，是以人性为基石，以仁、礼、乐为核心范畴，从修仁出发习礼，最后达成作为个体主体的

成己之乐和作为社会主体的成人之乐。其 “以仁入礼达乐”的思维—认知路径，向上，开出道德哲

学；向下，形成君子学说。

图１　孔子思想学说的基本构成

孔子的思想学说呈形上和形下两个维度。在形上层面，是 “为己成人”的道德哲学，它由四个

方面的基本内容构成。一是精神历史学。孔子哲学的精神历史学是经验主义的，即生活经验和历史

经验，构成孔子哲学的精神历史学本质；并且，在孔子哲学的精神历史学中，历史经验比生活经验

更根本：只有把生活经验纳入历史经验中，才获得精神历史学的意义。二是 精神形态学。孔子哲学

的精神形态学是其知识谱系，它以人伦为主题，展开为伦理、政治和教育三维：为政知识、仁德—
公道知识和 “学而”成己成人知识，此三者构成孔子哲学的知识谱系，内生这一知识谱系的价值导

向是德性—德行，其实践表述是仁德—公德。三是 价值系统。孔子哲学的精髓是自由，并由此形成

以自由、独立、等级平等为根本诉求的价值系统，这一价值系统既生成 “仁德—公道”的 “成己成

人”伦理准则，更彰显 “用无不周”“以道事君”的政治价值原则。四是存在精神。孔子哲学作为一

种 “为己成人”进而 “为人成己”的 道 德 哲 学，蕴 含 一 种 “变 中 不 变”的 存 在 精 神 和 “不 变 中 变”
的生存精神，它向生活领域发挥功能，生成互为融贯的尽性践行的有限理性精神、仁德—公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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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之”的持守精神和 “守死善道”的担当精神。

孔子道德哲学向下敞开形成君 子 学 说，它 以 “利→义”为 逻 辑 进 路： “利”构 成 君 子 “成 己 成

人”的逻辑起点，目标指向是实现人生大 “义”。从 “利”到 “义”，开出君子伦理学和君子政治学：

前者围绕君子如何成己展开，形成以 “君子人格”为主题的君子德性理论；后者围绕君子如何 成人

展开，形成以 “修德取位”和 “以德正位”为主题的君子事功理论。其动力来源是自然主义人性论，

基本路径是 “学而时习之”，根本方法是中庸道德。①

图２　孔子思想学说体系

要言之，孔子思想学说是一个体系：自然主义人性论，是其思想基石；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

形成具有普遍 意 义 的 历 史 哲 学；仁 学，是 其 伦 理 学；礼 论，是 其 政 治 哲 学；学 而，是 其 教 育 理 论；

中庸，既是其道 德 学，更 是 君 子 成 己 成 人 的 方 法 论；乐，是 其 人 生 哲 学；将 其 人 性 论、历 史 哲 学、

仁学、礼论、学而理论、道德学和方法论、人生哲学贯通形成完整思想学说体系的那个充满强大生

生之力的 “东西”，却是其正名知识论。

三、孔子正名知识论的认知和方法特征

如图１和图２所示，承载人类 之 一 种 本 原 性 “思 想 范 式”的 孔 子 思 想 学 说，亦 有 体 现 自 身 认

知特征和价值诉求的知识 谱 系。由 于 这 一 知 识 谱 系 是 由 人 性 论、历 史 哲 学、仁 学、礼 论、学 而 理

论、道德学和方法论、人生哲学等内容构成，所以 它 也 呈 现 相 对 的 完 整 性，是 属 于 相 对 完 整 的 人

伦知识体系。孔子之所以建构起这样 一 种 人 伦 知 识 系 统，不 是 为 了 满 足 好 奇 心、惊 诧 感 和 提 升 心

智训练的需要，而是为 了 寻 求 对 当 世 的 解 救 之 道： “在 帝 国 解 体 的 困 境 之 中，在 战 乱 和 动 荡 的 时

代，孔子便是那些想通过他们的建议使 国 家 得 到 拯 救 而 到 处 游 历 的 许 多 哲 学 家 中 之 一 员。对 于 所

有这些哲学家来讲，出路 便 是 知 识，而 孔 子 的 解 救 之 道 则 是 有 关 古 代 的 知 识。他 的 根 本 问 题 是：

什么是古代知识？如何能够 获 得 它？ 通 过 什 么 方 式 能 实 现 它？”② 对这些问题的拷问，推动孔子探

究并建构其 “解救之道的知识，只能从历史中寻求思想资源，并对历史经验进行损益。由此形成孔

子哲学知识谱系的特征：第一，其知识谱系源于古代；第二，其知识谱系不是全新的创造，而是一

种传承与重建。”③ 这两个方面要求孔子对人伦主义知识论的探索性建构，必须以正名为根本认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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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思想方法。

正名主义：孔子人伦主义知识论的第一个特征

以正名为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 来 探 索 和 建 构 人 伦 知 识 体 系，主 要 不 是 源 于 认 知 偏 好，而 是 时

代使然。孔子生活于春秋晚期，其根本社会特征 是 “天 子 失 官，学 在 四 夷”。① “天 子 失 官”，推 动

“道术将为天下裂”；② “学在四夷”，加速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③ “道”“术”分裂的形态 呈

现乃 “名”“实”分离；世衰道微，“邪说”和 “暴行”有作，同样在制造 “名”“实”相 克。孔 子

正名，就是探索重新弥合 “道术”以根除 “邪说暴 行”的 认 知 论 和 方 法 论，重 建 道 术 一 体 的 知 识

系统。

一般知识论诉求和政治知识学取向的统一：孔子人伦主义知识论的第二个特征

在孔子知识体系中，其一般知识论诉求主要体现在 “对认识对象做了划分：可知世界与不可知

世界。可知世界主要内容在人间，人间世界主要内容在人伦；舍此则多为不可知之世界”。④ 如此认

知范围和视域取向，形成孔子一般知识论的经验主义准则和经验主义方法。孔子一般知识论的经验

主义准则，就是 “事件的本体论”：“孔子的哲学是事件的本体论，而不是实体的本体论。了解人类

事件并不需要求助于 ‘质’、 ‘属性’或 ‘特 性’。因 此，孔 子 更 关 心 的 是 特 定 环 境 中 特 定 的 人 的 活

动，而不是作为抽象道德的善的根本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仅仅把目光从道德主体转向道德主体

的活动。按照事件来刻画一个人，就不可能把主体和行动孤立起来考虑。道德主体既是自身行为的

结果，又是自身行为的起因。”（注：引者加粗）⑤ 孔子一般知识论的经验主义方法，就是实证方法：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

之矣。’”⑥ 孔子考信历史，探究能言的夏礼和殷礼，但杞、宋却 “不足征”的主要原因，是古代文字

资料缺乏；如果有充分的史料，一定可以征实的。不难发现，事实 讲述和推论讲述，构成孔子经验

主义的两种具体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既可单独运用，也可综合运用，但孔子认为事实讲述是最好

的方法，因为它的精髓是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

孔子知识体系中的政治知识学诉求，展开为一般与特殊或抽象与具体两个维度。首先是一般政

治学认知，孔子倡导邦国治理应该德刑并举，落实在操作上是以刑辅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德，民

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⑦ 孔子认为，以刑辅德之治的根本前提是：要使治理

的邦国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必须 “为政以德”，⑧ 即以 （人）“正”正 “政”。季康子

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⑨ 其次是君臣政治学认知，基于 “君

臣失道”的当世语境，孔子通过应答齐景公问政，提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瑏瑠 这一治理邦国

乱政的根本 方 策，是 “君 要 遵 君 道，担 当 君 责；臣 要 遵 臣 道，担 当 臣 责；父 要 遵 父 道，担 当 父 责；

子要遵子道，担当子责”。以此建构一种 “以事权为中心”的君臣政治学认知体系：根据名实相符的

权责观，可自由选择的职业契约观以遵守行为边界约束为根本准则，再从义道、共道、择道三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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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定义 “以事权为中心”的君臣关系。① 在孔子君臣政治学认知体系中，义道，是其逻辑起点，它以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② 为准则，缔结君臣合作的事功关系；共道，是其目标定位，它以 “以

道事君，不可则止”③ 为行为准则；择道，是其自由准则，它以 “道不同，不相为谋”④ 为准则，以

“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⑤ 为行为方式。

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孔子人伦主义知识论的第三个特征

孔子自道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其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抽象表述。述而不作，这是以文

道拯救失道乱世的现实努力，但前提是严肃地考察历史、辨别历史的真伪，探求历史的真相，抉发

历史的真知和真理来武装自己 （的认知和方法），才可明确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形成历史永远向

前的认知论，掌握立足于未来而选择传统来重建现实的 “损益”方法论和以事件为本体、以事实为

依据的经验主义方法。孔子通过严肃、严谨地考信历史来辨别历史的真伪、真相、真知、真理以建

构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认知论和方法论的过程，就是循名征实的过程；孔子 “周监于二代”的返

本开新历史发展观和认知论，既体现循 “二代”历史轨迹去征 “二代”文明精华以发展自己，更体

现透过 “监于二代”的 “郁郁乎”周文明，去精准地把握返本开新的 “周道”和 “虽百世，可知也”

的 “损益”方法论。这一双重认知过程同样是一个循名征实的过程。

从根本上讲，孔子实现其历史与现实有机统一的根本方法，是 考信。但考信方法的实质却是循

名征实。比如被安排在 《为政》篇中的 “温故而知新”章，却是紧承前一章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之为政识人的系统方法，讨论应该从何处学得。孔子认为最应该从历史中学，从古代的

治政经验世界中学。所以他告知弟子：考信历史，从中抉发古代治理邦国的思想和方法资源，以找

到治理邦国的根本智慧，然后将它与我给你们 讲 的 当 今 治 理 邦 国 的 基 本 理 念 和 主 要 方 法 融 会 贯 通，

使之构成全新的和完整的为政知识、智慧和方法体系。你们中无论是谁，只要真正做到了这些，就

可从我这里走出去，入仕为民人之师，践履为政治邦的人生抱负了———这就是 “温故而知新，可以

为师矣！”孔子如此引导弟子，实际上是教弟子循名征实的求知方法。

知行统一：孔子人伦主义知识论的第四个特征

一部 《论语》，可以说是一部以正名为主题的知识论。《论语》开篇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首先强调学知、学思、学行的有机统一：孔子所论之 “学”有两个方面，一是学 “文”，需要精准地

理解概念、文字语言，更需要透过概念、文字语言去辨别真伪、探求历史真相、把握历史真知和真

理。二是学 “人”，包括古贤、时贤，甚至孔门弟子，同样需要循名征实，在 《论语》中，孔子 “以

人说法”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在孔子看来，“学”固然重要，但 “习”才是根本。因为学仅是起

步，习才是登高。孔子所强调之 “习”，首先是对所学到的东西的内省，即学思，然后是对学思到的

内容的践行，即学行。由此不难发现，孔子 “学而时习之”的思想由学知、学思、学行三部分组成，

此三者又内在地生成建构起双重知—行关系。首先，从学知到学行，构成一种外在知—行关系：只

有见多，才能识广；只有博学，才能力行。其次，从学思 （内习）到学行 （外习），构成一种内在知

—行关系：只有深思，才可力行；只有思之确确，才可行之坦坦。综上，孔子从学文、学人到学思、

学行的展开过程，同样是一个连环推进的循名征实进而名实相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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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子正名知识论的认知视域和原则

（一）孔子正名知识论的认知视域

“正名”之 “正”，甲骨文为 、 、 、 ，为象形字，从止，从口：“止”者，足也；其 “口”
标示目标。正者，意为 “脚前进的去向”，本义为 “人要到住的 地 方 去”。① 《说 文》释 “正，是 也。
从止，一以 止， 古 文 正，从 二，二 古 文 上 字， 古 文 正，从 一 足，足 者 亦 止 也”。② “正 名”之

“名”，甲骨文为 、 、 、 ，亦为象形字，从夕、从口：“夕”示暗处，“口”传声以示所在。
“本义 ‘自名’。《说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也。’”③ 合言

之，“正名”者，“自命名也”，或曰自正其名，即自己对自己命名，自己向自己赋名，自己以所赋之

名标榜自己。所以，名，既指自正名字，也指自正名分，更指自正名实，但前提是 “名实自生”或

“名实互生”，即名生于己实，实赋己名。这是名实关系得以构成的自然前提和存在基础，也是理解

孔子正名知识论的依据。
孔子以正名为根本方法的知识论，涉及一般和特殊两个认知维度。在一般认知意义上，其正名

知识论蕴含三个基本理念：第一，从存在本源讲，名实问题产生于存在本身，因为任何存在均以自

身方式存在，既有彰显自我存在的位态，也蕴含能标榜自己的可能性形式。人循实求名或者具实赋

名，不过是对存在及自身方式或位态的 “如实”把握并形式化而已。汉语这种以形表意的文字本身

就是其最好的说明。孔子教伯鱼诵诗，理由是诗不仅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

父，远之事君”，更可以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谓鸟兽草木之 “名”内生于鸟兽草木本身，人

的认知不过是将内生于实中的抽象之 “形”提炼出来使之彰显，这种认知方法就是循实彰名。第二，
所有的认知都需要借助于正名的方式才可展开，并且所有的知识的产生都得益于正名。在孔子看来，
人的求知活动，就是正名活动。孔子曾以感叹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④ 的

方式，昭示名本原于实并内蕴于实，既可为人言，也无须人言：名实构成存在本身，存在于存在之

中的名实，人之不言，是尊重存在 的 自 身 方 式 和 自 在 位 态；人 之 要 言，是 基 于 认 知 的 需 要。第 三，
一切形式的认知，都不过是寻求符合其认知对象本身之 “名”来呈现对象本身之 “实”，使之 “自正

其名”或 “名张其实”，实现 “名实自生”或 “名实互生”。
孔子对 “正名”的存在论领悟和理解，为其特殊认知意义的正名主张提供了知识论基础和认知

论依据。因为在特殊的认知意义上，孔子的正名知识论主张 “循名求实”和 “因名征实”，但前提却

是名实相分、名实不符的社会存在。基于对名实相分、名实不符行为或现象的拷问而循名求实或因

名征实，就是正名。比如 《论语》记载孔子论 “孝”的内容相当多，要理解这些内容，就须追问孔

子为何如此关心孝？从远古的尧舜时代始，孝就成为教化的基本内容，⑤ 并 形 成 普 遍 遵 从 的 血 缘 道

德。至于西周，孝构成其 “郁郁乎”盛大周文明的基础性内容，⑥ 但到了孔子生活的当世，古已形成

的孝德既出现了 “民鲜久矣”⑦ 的异化状况，更盛行形式主义。孔子针对如上状况，重新探讨如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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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孝，于是才有了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① 和 “今之孝

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② 等孝论思想，并将其纳入君子培养的议

程，是要通过教化而重新为人伦之大的 “孝”订正名实。但在孔子看来，当世生活中，其更为严重、

更为普遍的名实相分乱象突出地表现在政治生活领域，所以才针对子路之问和齐景公问政而严正阐

发 “名正言顺”③ 和 “名实相符”④ 的正名知识论思想。
（二）孔子正名知识论的认知原则

孔子的 “正名”理论，不过是他考信历史、探求真知、构建返本开新文道救世的人伦知识体系

的认知方法论。运用 “正名”方法探求新知或者说订正名实，必形成一般知识论及认知原则；运用

“正名”方法去辨正旧知或矫正名实，就形成领域性的具体知识论及认知原则。

孔子是一位经验主义者，其全部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论体系，都是基于经验。比如在 《乡

党》中，孔子以自己为例集中传述一 个 人 在 “进 门”和 “出 门”两 个 方 面 如 何 成 为 彬 彬 有 礼 的 君

子，完全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在 《泰伯》篇中，孔子讲述君子如何成人立世的至德至功及其所

蕴含的普遍经验和法则，却是以历史人物为 “事件的本体”来验证名实如何自相符合，其所传述的

主要是历史经验。整体观之，在建构返本开新的人伦知识体系过程中，孔子更注重历史经验，可能

缘于其独具个性的历史哲学的导向，尤其是受其历史哲学中最具普世性的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的

激励。

由于认知的经验主义取向，自然形成孔子正名知识论的首要认知原则，即以事实为准则。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

吾能征之矣。”⑤

在孔子正名知识论认知原则体系中，以事实为准则的具体表述就是 事实传述 原则。这一认知原

则的核心定义是：有一分事实 说 一 分 话！通 读 《论 语》可 以 察 知，关 于 天 道 与 鬼 神、王 道 和 圣 人、

人性与善恶这三个方面，孔子本应该讲得更多，但他却反而说得最少。比如王道，孔子只说到尧舜，

而且语言极简，至于文王，孔子只认为他有文德，这是因为文王夺其主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仍

然 “以服事殷”，所以对特别注重文道的孔子看来，文王的如此行为创造了周之 “至 德”。⑥ 对 于 武

王，其灭商建周的盖世之功虽然可能 “尽美”，但孔子却认为未必 “尽善”。⑦ 又比如，子贡问 “仁”

是不是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却指出这只是 “仁”之过，其理由有二：第一，超过仁的那种

行为所达到的境界，被称为 “圣”；第二，这种逾仁的行为及境界，古今未曾有见，未来也不可能产

生。⑧ 所以孔子如是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⑨ 孔子对王道和圣人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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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谨慎的辨正，是其考信历史所形成的严谨史实观要求他无论对于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都必

须严格遵循 “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的认知原则。

以事实为准则探求历史世界，形成严谨的考信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思想是：辨伪求真、去伪

扬真 （包括真相、真知、真理），以回返本原，建构新知。因而亦可将其正名知识论的考信原则称为

去伪扬真 （或辨伪求真）的真知原则和返本开新的新知原则。

以事实为准则探索生活世 界，形 成 诚 实 的 知 “道”原 则。在 孔 子 看 来，以 正 名 方 式 探 求 新 知，

既要以真诚为前提，更要以知 “道”为目标：因为缺乏真诚，根本不可能有知，更不可能知 “道”；

在孔子看来，只有真诚地知 “道”，才可得真知。这是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① 的道

理。知 “道”涉及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但孔子认为最根本的方面有四：一是知己和知人，所谓真

知 “道”，就是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② 二是知命，因为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三是

知礼，因为 “不知礼，无以立也”。四是知言，因为 “不知言，无以知人也”。③

以事实为准则审查旧知世界，必遵循 “名实相合”的认知原则。这一原则生成的依据是存在本

身 “名实自生”或 “名实互生”。运用这一原则所能够指涉的领域，一定是名实相分，或名不符实，

或实不逮名。探知 “名实相分”现象的根本努力，是辨正其 “名”“实”，使之 “名实相合”，彰显其

本原意义的 “名实互生”。

孔子正订名实相分的旧知，再造名实相合的真知识，主要从三个领域展开，并建构起三个具体

的 “名实相合”认知原则。

首先，在通常所说的政治学领域，孔子基于历史经验和生活经验，提出 “名正言顺”的认知原

则，认为这不仅是政治知识学建构的根本认知原则，也是为政的首要方法论原则。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

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

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④

对于 “名正言顺”的政治知识论原则，孔子赋予它两个方面的内在规定：一是 “名正言顺”的

形式规范是正定名分。比如，在一场卫齐战争中，新筑大夫仲叔奚救了卫军统帅孙桓子。仲叔奚拒

绝卫侯赏赐采邑，要求卫侯允许他朝见时使用一次诸侯所用的乐队和马饰，卫侯欣然同意了。孔子

为此大发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

可止也已”⑤ 的宏论：名 （爵号）和器 （车服）供他人使用意味着亡政、亡 国，是 因 为 名 正 言 顺 事

成，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假名以人，实际上是名失，名失则实亡。二是 “名正言顺”的实质规范

是正定名实，即有其名分，必要有其名实。只有名分，无有名实，就是伪，一旦伪，就会在家乱人

伦，在邦乱秩序。这是孔子强调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根本理由，因为只有名分，没有名

实，或者只讲名分，不求名实的制度，必定成为内乱的根源。正定名实的实质，是各遵其道，各正

其位，各担其责。治理邦国以此三者为名分之实，必然内乱终止，秩序井然，国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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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君臣政治学领域，孔子提 出 以 事 为 中 心 的 道 义 原 则。构 成 这 一 原 则 的 核 心 理 念 有 二：

其一，君臣关系应该围绕 “事”（政务）而缔结。针对 “事”，君要守君道、担君责，臣才可守臣道、

担臣责；并且，君臣能共 “事”的边界，只能是君道、君责。其二，君臣围绕 “事”缔结君臣关系，

要能够将 “事”有序展开并达成最 佳 事 功，还 必 须 遵 循 “君 使 臣 以 礼，臣 事 君 以 忠”之 道 义 准 则，

去除人身的依附性。基于这一准则要求，君子必须做到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

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① 并且，君子为政，必须 “以道事

君，不可则止”。②

最后，在做人和生活的领域，孔子提出循名求实的原则。这一认知原则的正面表述是 “知者不

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③ 其反面表述是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

不必有仁”。④

在孔子看来，循名求实就 是 名 实 一 致。名 实 一 致，既 指 有 其 名，必 合 于 实；也 指 有 其 实，必

赋其名。颜回早死，孔子 “为之恸”。其父颜路趁机 “请子之车以为之椁”，⑤ 孔子严正 拒 绝，其 理

由有二：一是爱颜回虽甚于子，但颜回却无成其 “子”之 名，所 以 不 能 超 过 葬 子 孔 鲤 的 规 格 来 葬

颜回。二是车是朝廷按大夫礼制专配的，颜回 仅 一 弟 子，有 何 资 格 享 其 “为 师”和 “为 大 夫”的

专配权？孔子拒绝颜路的无 “礼”请求，所遵循 的 是 名 实 一 致 原 则。这 一 原 则 在 《论 语》中 随 处

可见，比如在谈论刚直性格时，有人以为申枨可配称，孔子却说这只是表象，刚 直 者 必 利 欲 淡 薄，

申枨的根本毛病是欲望太多。孔子通 过 对 弟 子 申 枨 性 格 的 评 价，道 出 循 名 求 实 的 识 人 原 则。子 贡

问卫国卿大夫孔圉 何 以 死 后 被 谥 为 “文”？ 孔 子 回 答 说 是 孔 圉 “敏 而 好 学，不 耻 下 问”。⑥ 古 代 之

“文”，意为善美，而圉生前多有秽行，⑦ 与孔圉同世的孔子不可能不知道。孔子明知而故意美之，实

是美谥孔文子的卫君；孔子美卫君，表面上是卫护君道，实际上却是曾客居卫国，受卫君禄而奉承

之。对其师的这种实利取向做法，子贡却不以为然，因为循名求实是孔子教给弟子辨物识人的方法

真谛。

孔子虚美孔圉的行为表明循名求实之于人，很难时时事事做到，这是因为循名求实原则的本质

规定是知行合一，它要求能指与所指对应、形式与内容相生，更要求言行相合、言行一致。前一个

要求产生于生活世界中 “巧言令色”的普遍性：孔子认为针对这种 “非仁”现象，其循名求实的前

提必须以此为耻：“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⑧ 然后应该学会 “始吾于人也，听其

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⑨ 的辨识方法。后一个要求产生于生活世

界中 “言过其实”和 “言不符实”的普遍性：孔子指出，辨别言过其实，应该学会并掌握 “辞，达

而已矣”瑏瑠 的认知方法，因为这一认知方法的精义是去掉任何可有可无的修饰，然后以质朴的语言指

涉明确其存在或表达清晰的思想。为避免 “言不符实”的情况发生，孔子提出两个方法：一是慎言。

所谓慎言，就是说话谨慎。说话谨慎既可针对为事的难易论，也可针对为事的能力、条件论。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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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思权衡，把握得准才言；把握不准则不言；做得到才言，做不到不言。如何才是把握准和做得到

呢？孔子以子路 “片言可以折狱”① 为例来说明之，并提出 “敏于事而慎于言”② 的主体性要求。二

是以做为先。所谓以做为先，就是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③ 这一方法贯穿了 “优先实行”的行事准

则：凡事先做、做好。孔子仍然以 “子路无宿诺”④ 为例来说明运用这一方 法 应 该 遵 循 的 基 本 准 则

是：所做之事和做成之事，如果有必要，才言；如无需言，则不言。什么是 “需要言”呢？是指对

所做之事需要解释、说明才能让人们理解或更清楚理解时，才可言说，而且其言一定要得体、简洁、

有条理、明白、易懂，达到名实相符，名实互生。

（责任编辑：周勤勤　龚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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